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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10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0880 号提案的答复

高照宇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0880”号“关于探索律师事务所担任意定监护的监

督人，推动意定监护制度的完善和推广的提案”收悉，经研究，现

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

民政局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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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近年来，我市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完善意定监护等相关制度。2025

年 11 月 1 日修改实施的《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第二十、二

十一条首次在地方立法中明确鼓励设立意定监护监督人，并支持专

业性社会组织提供监护监督等服务。2025 年 12 月，市政府办公厅印

发《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，对推

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相关工作作出统筹安排，明确民政部门

对担任监护监督人或者提供监护监督等相关服务的专业性社会组织

承担培育、指导、支持和监督管理等职责。市民政部门持续推进我

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落地，目前正在研究制定《上海市老年人意

定监护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》，

旨在进一步明确老年人意定监护关系中各类主体的资格与职责，规

范监护监督人选任、履职程序，鼓励律师事务所、专业性社会组织

担任监护监督人。市律师协会积极发挥律师行业组织规范化专业化

建设作用，于 2026 年 3 月发布《律师办理意定监护类业务操作指引

（2026）（试行）》，对律师担任意定监护监督人的职责和相关权利进

行梳理，并为律师规范专业履职提供指引。此外，闵行区民政局、

区司法局等部门于 2024 年 11 月印发了《关于推进老年人监护服务

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，明确监护监督人主要职责及老年人监护服务

资金保障等要求，提出建立登记管理制度、明确准入标准、制定履

职原则等内容。

针对您提出的建议，我局经认真研究认为，律师事务所作为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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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专业服务机构，具有法律专业优势和实践优势。因此，我局鼓励

支持我市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依法拓展服务领域，通过组建专业团

队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担任意定监护监督人，为监督监护

人履职提供专业法律服务。下一步，我局将根据规定和职责安排进

一步支持配合民政部门、相关行业协会等建立完善意定监护及监督

人相关配套制度机制，确保监护监督制度有效运行，推动监护监督

人依法专业规范履职。同时，我局将会同各区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

依法维护律师执业权利，发挥律师在监护监督服务中的积极作用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上海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再次

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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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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